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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城管建函〔2023〕4号

对区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70号建议的复函

王洪涛、张峰、李路、赵博、王欣庆、车帆、王昆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新建高庙村北三环与罗高路十字人行天

桥的建议》（第70号）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关于您提出的北三环架设人行天桥事宜，经区政府研究

决定，由我局负责实施罗高路人行天桥建设项目，并按照计

划年底前将建成使用。同时，依据规划部门审核意见，建设

地址选于北三环罗高路涵洞与惠西村涵洞之间。此外，天桥

建设方案包含了台阶及缓坡两种通行方式，能够满足行人及

非机动车通行过街需求。

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与关注，希望您对我们的工作

提出更多的建议和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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